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７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３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事项， 经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誉衡药业”，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３７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开市起停牌，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１４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 公司先后披露了 《关于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１４５

、

２０１４－１５０

、

２０１４－１５３

、

２０１４－１５５

、

２０１４－１５６

、

２０１５－００１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工作，截至本公告日，相关工作尚

未全部完成。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出于谨慎性原则，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及损害投资者

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对本次停牌事项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将加快推进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工作，待该事项确定后，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

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７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４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一）

１４

点；

２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

Ｂ

区融慧园

３３

号楼一层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吉满先生；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７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现场参会

６ ４７０

，

３１３

，

６８１ ６４．２６０１

网络参会

２０ ７７

，

６５０ ０．０１０６

合计

２６ ４７０

，

３９１

，

３３１ ６４．２７０７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２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５２１

，

８３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０．０７１３％

。

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

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

所王龙海律师、方洪全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７０

，

３８７

，

３８１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２％

；反对

２

，

８５０

股，占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６％

；弃权票为

１

，

１００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２％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５１７

，

８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４３０％

；反对

２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４６２％

；弃权

１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１０８％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王龙海律师、方洪全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合法，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２０１５－０１－１２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０１－１３

基金名称 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添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３０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３９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０２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４２９

，

０１５

，

９３３．８９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０１６

基金实施分红等事项的特别说

明

除息日

分红金额

（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其他事项说明

－

（场内）

－

（场外）

－ －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二十四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宝盈核心优势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３０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宝盈核心优势混合

Ａ

宝盈核心优势混合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１３００６ ０００２４１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

位：人民币元）

１．５１５９ １．５０９０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９２８

，

６１６

，

９１７．２３ ２９

，

３５３

，

８０８．８８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６０００ ０．６０００

注：（

１

）根据《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当基金实现

可分配收益达到

０．０４

元或者当基金净值达到

１．１０

元或以上，且满足法定分红条件时，实施收

益分配。

（

２

）根据《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

分红的前提下，基金收益分配全年至少分配

１

次，基金收益分配全年至多

１２

次。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起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

１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

出。

（

２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

规定处理。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和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和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

２

）基金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

式。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

３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

正确，如希望更改分红方式的，请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到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

续。

（

４

）根据《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

人选择现金红利时，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如

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所获现金红利不足以支付前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注册登记机构自动将

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按除息日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为基金份额。

（

５

）咨询渠道：

①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平

安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

信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

中信证券（浙江）、万联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

证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国都证券、东海证券、国盛证券、华

西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世纪证券、第一创业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中投证券、中金

证券、华福证券、天源证券、厦门证券、英大证券、五矿证券、华宝证券、东兴证券、天相投顾、上

海长量、众禄基金、数米网、天天基金网、国海证券、好买基金、中期时代、郑州银行、和讯、万银

财富、广州证券、唐鼎耀华的代销网点。

②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③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００

（免长途话费）。

④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上接

B53

版）

５６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办公地址：办公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

１２１

号万丽城晶座

４

楼中天证券经

纪事业部

法定代表人：马功勋

联系人：袁劲松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２３２８０８４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５７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

４７

层

０１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

４７

层

０１

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永衡

联系人：赖君伟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０２４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４５５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ｗｋｚｑ．ｃｏｍ．ｃｎ

５８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２８

号

Ｃ

座

５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尹伶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１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公司基金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ｍ．ｃｏｍ．ｃｎ

５９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三、四楼

办公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三、四楼

法定代表人：徐刚

联系人：郭晴

电话：

０７５２－２１１９３９１

传真：

０７５２－２１１９３６９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４

网址：

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６０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１５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联系人：汤漫川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１３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

６１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１

号都市之门

Ｂ

座

５

层

办公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１

号都市之门

Ｂ

座

５

层

法定代表人：李刚

联系人：付琦

电话：

０２９－８１８８７０６３

传真：

０２９－８８４４７６１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６０－８８６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ｋｙｓｅｃ．ｃｎ

６２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九号华远企业号

Ｄ

座三单元

法定代表人： 李长伟

联系人：谢兰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６１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７６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５－０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ｔｐｙｚｑ．ｃｏｍ

６３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

１８

号川信大厦

１０

楼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

１８

号川信大厦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 刘晓亚

联系人：郝俊杰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１９９２７８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１９９３８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３６６３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ｚｑ．ｃｎ

６４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

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７２４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

５０８

号北美广场

Ｂ

座

１２Ｆ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徐诚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６３９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７７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６５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８

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及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６６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１９６

号

２６

号楼

２

楼

４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上海

市虹口区欧阳路

１９６

号（法兰桥创意园）

２６

号楼

２

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１３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６７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文一西路

１２１８

号

１

栋

２０２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联系人：张裕

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９７８４０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７０１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６８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单丙烨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３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６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６９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

号楼

Ｃ

座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７０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

２

号民建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翟飞飞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３５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１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７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杨翼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６５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２

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１

层

１１０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１６

号中期大厦

２

层

法定代表人：朱剑林

联系人：侯英建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８６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８６４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６０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３

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３２０１

内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３２０１

内

法定代表人：王斐

联系人：廉亮

电话：

０１０－５３３００５３２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０７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１－６６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４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张紫薇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１１２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９０５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网址：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７５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

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ＳＯＨＯ

现代城

Ｃ

座

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沈伟桦

联系人：程刚

电话：

０１０－５２８５５７１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８９４２８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６

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嘉兴东路

８

号

３

幢三楼

３０３４

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登云路

４３

号金诚集团（锦昌大厦）

１３

楼

法定代表人：陆彬彬

联系人：邓秀男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３３７７３４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３３７６６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６８－００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７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９

号高地中心

１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９

号高地中心

１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于海锋

联系人：邓鹏

电话：

１３９８１７１３０６８

传真：

０２８－８２０００９９６－８０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５８８５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ｙｆｕｎｄ．ｃｎ

７８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

Ｂ

座

４６

楼

０６－１０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

Ｂ

座

４６

楼

０６－１０

单元

法定代表人：赵学军

联系人：景琪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８９８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２８０１１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２１－８８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ｒｖｅｓｔｗｍ．ｃｎ

７９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企大厦

Ｃ

座

９

层

法定代表人：杨懿

联系人：刘宝文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１３０８８９＃８３６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５２８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６６－１１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８．ｊｒｊ．ｃｏｍ．ｃｎ

８０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０

号五层

５１２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２０

号乐成中心

Ａ

座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梁越

联系人：陈攀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７５６０１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７５６１９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８６－８８６８－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８１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联系人：魏争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４１８８２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５６９６７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５０９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ｉｕｊｉ．ｎｅｔ

８２

深圳宜投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

６

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

Ｂ８１５

房（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

２４０５

法定代表人： 华建强 联系人： 黄晶龙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６０１６７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８６０３１８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９５５８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ｕｃ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８３

深圳前海汇联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

６

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究大楼

Ｂ８１５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软件产业基地

４

栋

Ｄ

座三楼

法定代表人： 万勇

联系人：贾海霞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７２２８５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７２５１８０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７２２８５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ｌｙｉ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８４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

层、

２

层、

９

层、

１１

层、

１２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西路

３

号新恒基国际大厦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王兵

联系人： 赵森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３９８６４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５３９９８５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６２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ｎｅｔ

８５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法定代表人： 梁蓉

联系人： 张晶晶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５４８２８－８０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６７５２６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６７５２５

网址：

ｗｗｗ．５ｉｒｉｃｈ．ｃｏｍ

８６

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

１６

楼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陆家嘴金融服务广场

１６

楼

法定代表人：刘世谨

联系人： 刘艳妮

电话：

０２１－ ８０１３３８２７

传真：

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４１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ｈａｉｙｉｎ．ｃｏｍ

８７

其他基金代销机构情况详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登记机构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及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

６

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

３１

、

３２

、

３３

层整层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７６３８４９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７６３８８９

联系人：古和鹏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广东华瀚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座

１６

楼

Ｇ．Ｈ

室

负责人：李兆良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６８７８６０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６８７８６１

经办律师：杨忠、戴瑞冬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绍信

联系人：陈熹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陈熹

四、基金名称

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以上市公司基本面研究作为基础，通过专业化研究分析，积极挖掘成长性行业和企业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在严格控制风

险的前提下，追求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债券（包

括国内依法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次级

债券、政府支持机构债、政府支持债券、地方政府债、资产支持证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可转换债券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

许投资的债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股指期货以及经中国

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０－９５％

。 债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

款）、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股指期货以及经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每

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趋势，评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各类资产的预期收

益与风险，据此合理制定和调整股票、债券等各类资产的比例，在保持总体风险水平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力争投资组合的稳

定增值。 此外，本基金将持续地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资产配置风险监控，适时地做出相应的调整。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办法，主要投资受惠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优质成长性上市公司。

１

）定性分析

在定性分析方面，本基金关于具备以下特征的上市公司：

Ａ

、公司所处的行业符合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同时公司在行业中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Ｂ

、公司具有良好的创新能力，这种创新包括产品的创新、盈利模式的创新、兼并收购的创新等；

Ｃ

、公司具有良好的治理结构，从大股东、管理层到中层业务骨管有不错的激励机制，同时企业的信息披露公开透明；

Ｄ

、公司的产品、人才、机制、资源有明显优势，且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有一定的进入壁垒，有利于企业在行业快速成长

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份额；

２

）定量分析

本基金将对反映上市公司质量和增长潜力的成长性指标、财务指标和估值指标等进行定量分析，以挑选具有成长优势、

财务优势和估值优势的个股。

Ａ

、成长性指标：收入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等；

Ｂ

、财务指标：毛利率、营业利润率、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经营活动净收益

／

利润总额等；

Ｃ

、估值指标：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

ＰＥＧ

）、市盈率（

ＰＥ

）、市销率（

ＰＳ

）和总市值。

３

、债券投资策略

在选择债券品种时，首先根据宏观经济分析、资金面动向分析和投资人行为分析判断未来利率期限结构变化，并充分考

虑组合的流动性管理的实际情况，配置债券组合的久期；其次，结合信用分析、流动性分析、税收分析等确定债券组合的类属

配置；再次，在上述基础上利用债券定价技术，进行个券选择，选择被低估的债券进行投资。 在具体投资操作中，采用骑乘操

作、放大操作、换券操作等灵活多样的操作方式，获取超额的投资收益。

本基金投资于中小企业私募债。 由于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采取非公开方式发行和交易，并限制投资人数量上限，整体流动性

相对较差。 同时，受到发债主体资产规模较小、经营波动性较高、信用基本面稳定性较差的影响，整体的信用风险相对较高。 中

小企业私募债券的这两个特点要求在具体的投资过程中，应采取更为谨慎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认为，投资该类债券的核心要点

是分析和跟踪发债主体的信用基本面，并综合考虑信用基本面、债券收益率和流动性等要素，确定最终的投资决策。

４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进行权证投资时，将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基本面的研究，并结合权证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主要考虑

运用的策略包括：杠杆策略、价值挖掘策略、获利保护策略、价差策略、双向权证策略、卖空保护性的认购权证策略、买入保护

性的认沽权证策略等。

基金管理人将充分考虑权证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通过资产配置、品种与类属选择，谨慎进行投资，追求

较稳定的当期收益。

５

、股指期货等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进行股指期货投资时，将根据风险管理原则，以套期保值为主要目的，采用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期货合约，通

过对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结合股指期货的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的估值水平，与现货资产进行匹配，通过多

头或空头套期保值等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操作。基金管理人将充分考虑股指期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运用股指期

货对冲系统性风险、对冲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如大额申购赎回等；利用金融衍生品的杠杆作用，以达到降低投资组合

的整体风险的目的。

今后，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的丰富和交易方式的创新等，基金还将积极寻求其他投资机会，如法律法规或监

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本基金将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将其纳入投资范围以丰富组合投资策略。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６０％＋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４０％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中证指数公司依据国际指数编制标准并结合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编制的沪深两市统一指数，科学地反

映了我国证券市场的整体业绩表现，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市场代表性，业内也普遍采用。 因此，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衡量本基金

股票投资业绩的理想基准。

上证国债指数由上交所编制，具有较长的编制和发布历史，以及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适合作为本基金债券投资

部分的基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

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本基金可以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

并及时公告，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如果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所参照的指数在未来不再发布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按

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选取相似的或可替代的指数作为业绩比较

基准的参照指数，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如无特别说明以下单位均为元）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

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

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１１．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７９

，

４９３

，

６０２．５５ １１．４２

其中：股票

７９

，

４９３

，

６０２．５５ １１．４２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６０

，

６９６

，

９８８．１９ ３７．４６

７

其他资产

３５５

，

６５６

，

３５４．７５ ５１．１１

８

合计

６９５

，

８４６

，

９４５．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８

，

５７７

，

７１９．８７ ２．７１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４０２

，

０９８．９０ ０．０６

Ｅ

建筑业

１

，

７５２．３０ ０．００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

，

００８．３２ ０．００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８

，

５４８

，

１７６．８８ ５．６３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２１

，

９５８

，

４３６．３８ ３．２０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８．９５ ０．００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

，

１２９．４４ ０．００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

，

８３７．９９ ０．００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１

，

４２３．５２ ０．００

合计

７９

，

４９３

，

６０２．５５ １１．６０

１１．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２０８

新湖中宝

４

，

１８５

，

５４６ １７

，

５３７

，

４３７．７４ ２．５６

２ ６００４４６

金证股份

３９５

，

４４４ １６

，

３０４

，

１５６．１２ ２．３８

３ ３０００１０

立思辰

３６４

，

８４４ １０

，

２８８

，

６００．８０ １．５０

４ ３００３０９

吉艾科技

３２３

，

６５１ ８

，

１４６

，

２９５．６７ １．１９

５ ３００１８３

东软载波

１３１

，

９３９ ６

，

９５１

，

８６５．９１ １．０１

６ ００２４２１

达实智能

１５７

，

８３５ ５

，

００３

，

３６９．５０ ０．７３

７ ０００６７１

阳光城

３５０

，

８０４ ４

，

４２０

，

１３０．４０ ０．６５

８ ０００９２５

众合机电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７６

，

８００．００ ０．４１

９ ３００１４０

启源装备

１０５

，

３９０ ２

，

２６３

，

７７７．２０ ０．３３

１０ ６００３５２

浙江龙盛

１２５

，

６００ １

，

９４９

，

３１２．００ ０．２８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１１．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１１．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１１．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１１．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１１．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股指期货。

１１．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１．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１１．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１１．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７４

，

３９０．６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５５

，

４００

，

２９８．９７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０１

，

３４６．６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８０

，

３１８．４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５５

，

６５６

，

３５４．７５

１１．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１．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３０００１０

立思辰

１０

，

２８８

，

６００．８０ １．５０

重大事项停牌

２ ３００１８３

东软载波

６

，

９５１

，

８６５．９１ １．０１

重大事项停牌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 段

净值增

长率（

１

）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２．３０％ ０．０８％ ９．３３％ ０．５２％ －７．０３％ －０．４４％

十三、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讼费和仲裁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

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规模等因素协商一致，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提高上述费率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５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

１．５％

，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９％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３％

Ｍ≥１０００

万 每笔

１

，

０００

元

投资人重复申购，须按每次申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本基金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

１．５％

，随申请份额持有时间增加而递减。 具体如下表所示（其中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申请份额持有时间（

Ｎ

） 赎回费率

Ｎ＜７

日

１．５％

７

日

≤Ｎ＜３０

日

０．７５％

３０

日

≤Ｎ＜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３％

Ｎ≥２

年

０

投资人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

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对于持有期少于

３０

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用全额归入基金财产；对于持有期长于

３０

日但

少于

３

个月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用

７５％

归入基金财产；对于持有期长于

３

个月但小于

６

个月的基金份额所收

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用

５０％

归入基金财产；对于持有期长于

６

个月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用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

３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

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体公告。

４

、基金管理人及其他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对基金销售费用实行一定

的优惠，费率优惠的相关规则和流程详见基金管理人或其他基金销售机构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或通知。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

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基金管理人”部分，对基金管理人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２

、在“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３

、在“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本基金的代销机构进行了更新。

４

、更新了“基金的募集”章节的相关内容。

５

、更新了“基金合同的生效”章节的相关内容。

６

、在“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章节增加了基金开放申购赎回时间。

７

、在“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８

、在“基金的业绩”部分，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的业绩报告。

９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进行了更新。

１０

、对“其他应披露事项”进行了更新。

１１

、对部分表述进行了更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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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03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由于该事项具

有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为避免因此而引起公司股价

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

证

券简称：猛狮科技，证券代码：

002684)

自

2015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 待相关事

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

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五年一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0158

股票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04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

141771

号），通知书主要内容为：中国证监会依法对《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

释，并在

3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组织有关材料， 在规定期限内报送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

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

2015-02

号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风险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201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如本公司存在或涉嫌存在欺诈发行或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的，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

通知书》（编号：沪专调查字

2014477

号）。 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2014-84

号）。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最终调查结论。

如本公司因此被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

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将因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4

年修订）》

13.2.1

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

违法情形，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

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票上

市的决定。

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的要求，每月至少披露一

次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请投资者持续关注本公司前述被立案调查事项和相关进展， 以及公司股票因此可能被

暂停上市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338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2015-001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禹衡光学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禹衡光学

"

）、长春长光辰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光辰芯

"

）于近

日分别收到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国家税务局和吉林省地方税务局联

合 颁 发 的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GR201422000105

）、 （证 书 编 号 ：

GR201422000080

）、（证书编号：

GR201422000036

），公司、禹衡光学及长光辰芯均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三年。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公司、禹衡光学及长光辰芯自获得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资格后，可按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申请自认定合格当年起三年内

（

2014

年至

2016

年），由原来

25%

的税率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此次公司、禹

衡光学及长光辰芯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对公司、禹衡光学及长光辰芯经营业绩将产生

一定的积极影响，不会对公司、禹衡光学及长光辰芯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

目前，公司、禹衡光学及长光辰芯正在积极办理减税相关手续，最终公司、禹衡光学及长

光辰芯是否享受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以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备案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

月

13

日


